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碩士(專)班院外指導教授 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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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3本系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自108學年度起各組指導老師


民商法組：謝志鵬 老師


　　　　　呂麗慧 老師


          	    林昭志 老師


                    張鈺光 老師


(基礎法學) 賴志強 老師





刑事法組：吳俊毅 老師


　　　　　劉傳璟 老師


(基礎法學) 賴志強 老師





公 法 組：陳正根 老師


(基礎法學) 賴志強 老師








※相關表單請至系網頁-表單下載處下載





《院外指導教授申請》提送院外指導教授申請表 (101學年度後入學者適用)





系務會議審核是否通過申請





審核結果將公告於系網頁





《論文初稿申請》繳交碩士學位考試同意書至系辦





1.





2.





3.





4.





5.





6.





《論文計畫審查》提送論文題目申請表及論文計畫(一式三份)提送至系辦





7.





經系務會議確認








8.





公告於系網頁








系務會議審核是否通過申請








審核結果將公告於系網頁








若更改論文題目








9.





10.





與碩士論文方向相關之本系專業學群教師晤談諮詢及須與本系相關群組教師共同指導





14.





於口試7日前繳交畢業論文比對切結書（口試版）








口試日期確定後請盡速告知系辦作業期間，以一個月前為宜


口試日期確定者一併提送口試委員名單，並盡可能提供口試委員戶籍資料、身分證字號以便作業








口試完成後請將所有表單繳回





審定書由指導老師同意，經系主任核定後，系辦交予畢業生





＊例如：訂6月30日口試，請於5月30日前通知系辦。





＊口試委員提送單請至系辦網頁或教務處網頁下載。





15.





16.





13.





12.





《提送學位考試申請表》提送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一式三份)至系辦











11.





口試當天至系辦確認資料、借用器材








17.





《公開發表》通過審核者須完成公開發表並提送論文發表簽到單








13-1.





於學期結束前向教務處及本系提送碩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逾期視為不及格)。





當學期未完成口試者





回8. 由此開始。





13-2.





＊＊學位考試申請表請至學生教務系統，以個人帳號密碼進入，填寫學位考試申請表並送出，列印成一式三份＊＊





請於口試日結束後1個月內或次學期開學日前*提送論文、畢業論文比對切結書（上傳版），乃為前一學期口試例外情形





如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則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18.





＊論文(系辦：一本精裝一本平裝，圖書館：一本精裝兩本平裝)及離校。








辦理離校手續








19.





畢業日期認定方式與是否須繳交新學期學雜費：


請參閱國立高雄大學學則第五十六條之規定，連結網址：


http://academic.nuk.edu.tw/studies/rule.php











